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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函
地址：408281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01

號6樓

承辦人：賴佳琪

電話：(04)22595700

電子信箱：love5111@wd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技競字第111210019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　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ext.wda.gov.tw/attch/)以文號：

1112100198 及識別碼：KNEUNM 下載檔案

主旨：教育部推薦貴校獲得110學年度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國民

中學學生技藝競賽前3名選手參加「第52屆全國技能競賽

青少年組」案，請轉知貴校獲獎選手有意報名者，於111

年4月11日(星期一)前逕至本中心全球資訊網報名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勞動部第52屆全國技能競賽計畫辦理。

二、上開計畫七、選手來源及限制：（二）「推薦當年度直轄

市、縣(市)政府國民中學學生技藝競賽相關職類之前3名參

加青少年組競賽。但有2個以上職類相關於全國技能競賽單

1職類時，2個職類得各推薦前2名、3個職類得各推薦前1

名。」。另「選手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，青少年組限民國

95年9月1日至民國98年8月31日間出生(國民中學在學學生)

者」，請配合辦理。

三、報名說明如下：

(一)第52屆全國技能競賽青少年組採二階段受理報名，本(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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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)階段於111年3月30日至4月11日受理報名之縣市為新

北市、彰化縣、嘉義縣、嘉義市、雲林縣、臺南市、高

雄市、屏東縣等8縣市。

(二)報名網址及第52屆全國技能競賽計畫，請至本中心全球

資訊網（https://www.wdasec.gov.tw/）\訊息公告\最

新消息\「110學年度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國民中學學生

技藝競賽前3名選手參加第52屆全國技能競賽注意事項-

第一階段」查詢。

(三)有意報名者請於111年4月11日(星期一)前完成網路報名

作業(具多職類報名資格者，僅能擇一職類報名)，並將

報名表以掛號、宅配或包裹方式(寄件管道包括郵局、各

大超商等)寄至408281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2段501號6樓

(註明報名全國技能競賽，收件日期以郵戳或有註明日期

戳記為憑)，僅上網填寫資料，未列印並寄出報名等相關

表件者，等同未完成報名手續，逾期不予受理，以維公

平。

四、檢附「110學年度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國民中學學生技藝競

賽前3名選手參加第52屆全國技能競賽青少年組職類對照表

及選手名單-第一階段」、「第52屆全國技能競賽簡章」及

「競賽網路報名操作方式」各1份（如附件1-3）。

正本：崇林國中、彰化縣立埔鹽國民中學、莿桐國中、市立麻豆國民中學、市立橋頭國

中、市立阿蓮國中、竹田國中、蘆洲國中、崇德國中、市立梓官國中、明正國

中、萬丹國中、民生國中、南興國中、佳林國中、彰化縣立花壇國民中學、海山

高中國中部、虎尾國中、市立新東國民中學、市立中山國中、恆春國中、鶴聲國

中、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(國中部)、新園國中、大業國中、欽賢國中、古坑國

中小、市立旗津國中、大林國中、中埔國中、六嘉國中、水上國中、布袋國中、

民和國中、民雄國中、永慶高中、忠和國中、東石國中、東榮國中、鹿草國中、

義竹國中、嘉新國中、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(國中部)、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

學、光春國中、泰武國中、內埔國中、彰化縣立彰安國民中學、正德國中、彰化

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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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立大同國民中學、市立海佃國民中學、東新國中、崙背國中、西螺國中、育林

國中、彰化縣立北斗國民中學、二崙國中、市立安平國民中學、市立路竹高中附

設國中、南州國中、北興國中、東和國中、市立五甲國中、林邊國中、民和國中

慈輝分校、朴子國中、竹崎高中、過溝國中、石門實驗國中、明德高中國中部、

市立安定國民中學、市立關廟國民中學、市立大成國民中學、市立鳳翔國中、佳

冬國中、崇文國中、八里國中、安溪國中、自強國中、市立永康國民中學、市立

獅甲國中、市立旗山國中、口湖國中、嘉義國中、枋寮高中國中部、中正國中、

彰化縣立芳苑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大城國民中學、大埔國中小、昇平國中、阿里

山國中小、新港國中、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

副本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(含附件)、雲林縣政府教育處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(含附件)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(含附件)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(含附件)、高雄市政

府教育局(含附件)、彰化縣政府教育處(含附件)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(含附件)、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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